
       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學期成績補救評量實施要點 

   109年 7月 1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9年 7月 14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    據                           
    (一)、1080628修訂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十一條規定。 

     (二)、1081202修訂之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十條規定。 

二、目    的 

      落實學習評量功能，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促進適性發展並協助學期中低學習成就學

生，作為教師教學改進與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 

三、實施原則 

   學生各學期各學習領域之成績未達丙等者，得申請參加補考，實施原則如下:    

(一) 補考範圍：當學期不及格之語文、數學、社會及自然科學領域學習課程內容。但

學生依其年級及入學時間，另訂補考範圍如下： 

 1.國民中學九年級下學期得補考當學期不及格領域。 

  2.一百零三學年度以後入學者，以補考前一學期不及格領域者為限。 

（二）補考時間：下一個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辦理補考。(教學組另行公布) 

（三）補考方式：紙筆測驗。 

（四）成績計算:補考及格者，該學習領域學期成績以六十分計算；補考不及格者，以

原始分數擇優採計（採外加登錄制，僅於計算畢業資格時採計，不覆蓋原成

績） 

（五）補考次數：每位學生得參加補考，各學期各學習領域以補考一次為限 

（六）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外，逾期未參加者，視同放棄補考機會。 

四、補考流程  如附件 

五、實施辦法 

    (一)採自由參加不強迫方式，註冊組統計預警並發補考通知書，學生填寫補考申請書，

由導師協助收齊統計後交回教學組。 

    (二)教學組通知領域命題並依申請人數安排補考日期、補考場地、監考人員。 

    (三)領域命題由段考考卷節錄並公布段考題庫，但題型由各領域自行決定。   

    (四)領域進行閱卷及成績登錄後將成績交回註冊組。 

    (五)特殊生接受學習中心課程，補考以學習中心安排為主，考試科目為國英數三科。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義學國民中學學期成績評量結果未達丙等之補考流程圖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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